附件：

市级政府部门第八批取消下放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目录（62项）

一、取消行政审批事项（3项）
	1、取消行政审批项目（1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原实施单位

	1
	投资3000万元以下的水利工程开工审批权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
	市水务局

	2、取消部分审批内容行政审批事项（2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取消内容
	原实施单位

	1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公园、体育场馆、公共交通工具卫生许可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2
	对办理税务登记(开业、变更和注销、验证和换证、停业和复业、外出经营报验)的核准(国税管理范围除外)
	对停业和复业办理税务登记的核准
	县级以上地方税务机关


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48项）
	1、下放行政审批项目（23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原实施单位
	现实施单位

	1
	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号)
	市公安局
	县(区)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2
	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号)
	
	

	3
	《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初审
	《国务院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安监总局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
	市安监局
	县(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4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1年2月16日国务院令第591号)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原实施单位
	现实施单位

	5
	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备案证明核发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国办发〔2004〕62号)
	市安监局
	县（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6
	出版物、电子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新闻出版总署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
	市文广新局
	县（区）人民政府新闻出版管理部门

	7
	供水单位卫生许可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号)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县(区)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8
	廉租住房申请的审核登记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国办发〔2004〕62号)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
	县(区)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

	9
	开办盲人保健按摩机构资格认定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国办发〔2004〕62号)
	县级以上地方残疾人联合会
	县(区)地方残疾人联合会

	10
	生产、加工、经营清真食品审批
	《甘肃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2002年12月7日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58号)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
	县(区)人民政府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

	11
	酒类商品批发许可证核发
	《甘肃省酒类商品管理条例》(2005年9月23日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31号)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酒类商品行政主管部门
	县(区)人民政府酒类行政主管部门

	12
	林区经营加工木材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00年1月29日国务院令第278号)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县(区)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13
	在草原上开展经营性旅游活动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
	市畜牧局
	县（区）人民政府畜牧管理部门

	14
	草种生产经营许可证审核
	
	
	

	15
	建设项目对草原野生植物生长环境影响报告审批
	
	
	

	16
	对纳税人延期申报的核准(国税管理范围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2002年9月7日国务院令第362号)
	县级以上地方税务机关
	县(区)地方税务局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原实施单位
	现实施单位

	17
	对办理扣缴税款登记的核准(国税管理范围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2002年9月7日国务院令第362号)
	县级以上地方税务机关
	县（区）地方税务局

	18
	对纳税人申报方式的核准(国税管理范围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2002年9月7日国务院令第362号)
	县级以上地方税务机关
	

	19
	纳税人缴纳房产税确有困难的减免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国发〔1986〕90号)
	县级以上地方税务机关
	

	20
	纳税人出售普通标准住宅增值额未超过应扣除项目金额之和20%或者因城市规划自行出售房地产免征土地增值税审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国办发〔2004〕62号)
	县级以上地方税务机关
	

	21
	民政福利企业享受税收优惠及民政福利工业企业生产增值税应税货物退税审批(国税管理范围除外)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国办发〔2004〕62号)
	省民政厅、省地方税务局
	县（区）民政局、地税局

	22
	非营利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再担保机构免征50万元以下营业税审批权  
	《甘肃省地方税务局减免税管理办法》（甘地税发[2006]87号）
	市地税局
	县（区）地方税务局

	23
	户外广告登记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号)
	市工商局
	县(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分局)

	2、下放部分审批内容行政审批事项（25项）

	序号
	项目名称
	下放内容
	原实施单位
	现实施单位

	1
	政府投资项目审批
	除办公楼及楼堂馆所项目外，县区总投资1亿元以下且政府投资比例不超过50％或者安排政府投资5000万元以下的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概算审批权以及竣工验收 
	县级以上发改委
	县（区）发改委

	2
	
	除申请国家补助资金的装机容量在50兆瓦以下的光伏项目核准权  
	
	


	序号
	项目名称
	下放内容
	原实施单位
	现实施单位

	3
	政府投资项目审批
	总投资在5亿元以下的项目备案权（涉及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享受减免关税优惠政策的项目除外）  
	县级以上发改委
	县（区）发改委

	4
	
	除办公楼及楼堂馆所项目外，审批权限范围内县区自筹资金的非工业类项目审批权 
	
	

	5
	
	不申请国家补助资金、不跨县区的110KV输变电线路建设项目审批权 
	
	

	6
	
	《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鼓励类项目以及《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限制类（总投资5亿元以下）项目备案权  
	
	

	7
	
	除申请国家补助资金的5万千瓦以下用户侧风力发电和1万千瓦以下用户侧光伏发电项目审批权 
	
	

	8
	
	除办公楼及楼堂馆所项目外，由县区自筹资金的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批权
	
	

	9
	
	除办公楼及楼堂馆所项目外，县区自筹资金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初步设计审批权 
	
	

	10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
	5亿元以下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权
	县级以上发改委
	县（区）发改委

	11
	
	企业投资建设项目备案权（《甘肃省基本建设投资项目备案暂行办法》规定由省备案的、中央管理企业和省管企业投资的项目、其他企业估算总投资10亿元以上（含10亿元）的项目、能源类项目、需办理设备进口减免税的项目、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规定的限制类项目和跨县区的项目除外） 
	
	

	12
	
	省级权限内技改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和备案权（国家限制类和跨市州、县区及省属企业投资项目除外）
	
	

	13
	
	省、市州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以外的企业投资项目，总投资在5亿元及以下的项目备案权。可委托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行使
	
	


	序号
	项目名称
	下放内容
	原实施单位
	现实施单位

	14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总投资在3000万元及以下的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权（市级以上环保部门审批的建设项目除外）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管理部门
	县（区）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

	15
	
	酿造、饲料、植物油、肉禽类、蛋品、水产品轻工项目的环评审批权  
	
	

	16
	
	不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及伴生放射性矿的非金属矿项目的环评审批权（市级以上环保部门审批的项目除外）  
	
	

	17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总投资在3000万元以下与项目立项、审批、核准、备案权相对应的环评审批权(市级以上环保部门审批的建设项目除外)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管理部门
	县（区）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

	18
	
	矿产资源开发涉及的小型采石场、采沙场环评审批权 
	
	

	19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总投资在6000万元以下的房地产开发、宾馆、酒店、办公房项目环评审批权  
	
	

	20
	
	畜禽养殖项目环评审批权 
	
	

	21
	
	总投资5000万元以上旅游开发和资源保护设施以外的其他旅游开发项目环评审批权。（市级以上环保部门审批的建设项目除外）
	
	

	22
	食品生产许可证
	食品(米、面、食用油、酱油、食醋、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蜜饯、速冻面米食品、膨化食品、糖果制品、茶叶、蔬菜制品、蛋制品、淀粉及淀粉制品等15类低、中风险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批权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县（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23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公共场所改、扩建卫生许可
	市卫生局
	县(区)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24
	从事报纸、期刊、图书批发、零售业务的发行单位(个人)许可(含出版单位设立出版物批发、零售企业许可)
	设立出版物零售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从事出版物零售业务审批
	市文广新局
	县(区)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

	25
	对办理税务登记(开业、变更和注销、验证和换证、停业和复业、外出经营报验)的核准(国税管理范围除外)
	对办理税务登记(开业、变更和注销、验证和换证、外出经营报验)的核准(国税管理范围除外)
	市地税局
	县(区)地方税务局


三、合并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11项）
	1、合并行政审批项目（3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实施单位
	备注

	1
	人防工程拆除的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市人防办
	合并后名称调整为“人防工程建设、拆除及易地建设审批”

	2
	人防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3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审批
	
	
	

	2、调整行政审批事项（8项）

	1
	教师职称评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国家教育委员会《中学教师职务试行条例》、《小学教师职务试行条例》。
	市教育局
	调整为其他管理事项

	2
	民办教育机构校长聘任核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3
	省级二类幼儿园认定
	甘肃省幼儿园分类评估标准
	
	

	4
	张掖市市以下政府机关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录用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工作人员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市人社局
	调整为其他管理事项

	5
	张掖市市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开招聘
	《人事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甘肃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办法》
	
	

	6
	公路设计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批
	《交通部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
	市交通运输局
	调整为其他管理事项

	7
	办理公路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交通部公路工程质量监督规定》
	
	

	8
	农村公路工程竣工验收
	《交通部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交通部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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